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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众康健人生团体重大疾病保险     

产品说明书 

【产品特点】 

1. 类似万能险的缴费管理：本公司根据投保人要求，为每一被保险人设立个人账户来实现

风险保费的交纳和扣除。同时，扣除账户管理费和风险保险费后的剩余保费还可进行账

户累积，实现一定的收益增值。 

2. 交费方式灵活：在整个账户管理期间，投保人可定期或不定期、定额或不定额地为被保

险人交纳保险费。 

3. 收益有保底：无论保险资金运用情况如何，每个被保险人的缴费账户均享有 2.5％的保

底收益。 

【保单利益】 

一、重大疾病保险金 

被保险人自本合同保险责任开始日起 90天后，年满 65 周岁的保单周年日前初次发生且

经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确诊患本合同所定义的重大疾病（但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重

大疾病不受此 90 天限制），本公司按照该被保险人确诊日的个人账户价值的 2倍给付重大疾

病保险金，本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二、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自本合同保险责任开始日起 90天后，年满 65 周岁的保单周年日前身故（但因

遭受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身故不受此 90天限制），本公司按照该被保险人身故日的个人账户

价值的 2倍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被保险人在年满 65 周岁的保单周年日后因意外伤害事故或疾病身故，本公司按照该被

保险人身故日的个人账户价值给付身故保险金，本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投保范围】 

凡年满十六周岁到六十四周岁、身体健康能正常工作的在职员工，可作为被保险人参加

本保险。 

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或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的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均可作

为投保人，投保本保险。 

【费用率】 

1.管理费 

自本合同生效日起，本公司将投保人的交费在扣除不高于所交保费 10％的管理费后分

别记入被保险人个人账户或团体账户。 

2.风险保险费 

本公司对本合同为被保险人承担的重大疾病保险责任和身故保险责任收取相应的风险

保险费。在每个保单年度初以及每次交费时，本公司将从被保险人的个人账户中按照当时至

保单年度末对应的实际天数扣取相应的风险保险费。风险保险费的数额根据被保险人当时的

年龄和扣费当时个人账户价值金额确定。每日的风险保险费为年风险保险费的三百六十五分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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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价值示例】 

被保险人姓名：                             性别：男 

出生日期：                                 投保年龄：30 周岁 

管理费用率：5％                            交费方式：趸交 

 

（每 1 万元保险费）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投保人声明：   本投保单位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本产品说明书。 

 

投保人签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保单年度 年龄 现金价值（年末） 

1 30 9320.0  

2 31 9622.5  

3 32 9931.9  

4 33 10248.1  

5 34 10571.1  

6 35 10793.2  

7 36 11016.5  

8 37 11241.1  

9 38 11465.7  

10 39 11690.0  

11 40 11914.0  

12 41 12136.1  

13 42 12354.9  

14 43 12570.1  

15 44 12780.0  

16 45 12982.9  

17 46 13177.1  

18 47 13360.6  

19 48 13530.3  

20 49 13686.9  

21 50 13825.6  

22 51 13946.0  

23 52 14045.9  

24 53 14124.9  

25 54 14176.9  


